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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格式条款太霸
道，可以予以排除

消费者在网络上购物，一般要
先在电商平台注册，注册时对方会
提供一份电子协议，其中有一款

“您已阅读并接受以下条款”的规
定，只有勾选才能注册成功，至
此，消费者实际上被迫接受了对方
设定的各种规定。这是一种典型的

“格式条款”，是商家预先拟定好
的，消费者没权利更改和选择，以
后一旦发生消费争议，因为很多内
容的限制，肯定不利于消费者，所
以人们又称这类格式条款为“霸王
条款”。

对 格 式 条 款 ，《民 法 典》 第
497 条作出这样一个规定：“提供
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
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
方 主 要 权 利 的 ， 该 格 式 条 款 无
效”；此外，第 496 条规定，提供
格式条款的一方如“未履行提示或
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
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
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
同的内容。”法律实际上将各种可

能的霸王条款排除在合同内容之
外。对于消费者来说，只要平台没
有对格式条款进行有效提示 （基本
不可能），直至可以理解的程度 （消
费者当然不理解），消费者都可以直
接主张格式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
容，使其相关条款不产生约束力。

本人曾代理过这样一起消费者
维权案，一位消费者发现自己通过
某电商平台购买的衣柜存在销售欺
诈问题，于是在宁波起诉商家和某
电商平台，此案审理时，被告之一
某电商平台提出，根据客户注册时
签署的电子合同，所有与其发生的
纠纷均属于广州互联网法院管辖，
并据此提出管辖权异议。原告则提
出，对方的格式条款不合理地限制
了客户的主要权利，而且没有进行
有效提示，对消费者不具有约束
力。法院采纳了我们的观点，驳回
了电商平台的管辖权异议。

平台纵容商家欺负
人，连带一起告

在电商平台上注册的商家数量
庞杂，良莠不齐，各种侵犯消费者
权益的事件常有发生。在现实生活
中，消费者遇到商家欺负人，大多
会找商家维权，此时，一些商家会

玩“躲猫猫”游戏，让你找不到；有
的商家则会玩“替身法”，让你查不
清。最后，消费者只能找平台讨说
法，但平台有时也会各种推诿。

《民 法 典》 第 1195 条 规 定 ：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
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
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连接
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
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
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
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
施”。第 1197 条进一步规定：“网
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该应当知
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
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与 网 络 用 户 承 担 连 带 责 任 ”。 此
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
务法》 等法律还规定了其他的网络
服务提供者 （电商平台） 承担连带
责任的情形。也就是说，在法律
上，商家与平台是连在一起的，跑
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当出现电商平
台和商家应承担连带责任的消费纠
纷时，消费者可以将二者一起告。
消 费 者 对 于 商 家来说虽然处于弱
势，但电商平台对于商家则是绝对强
势，平台对商家的扼制力非常强大。
仍以前面的那个案件为例，被告之一
某电商平台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被法院
驳回，意味着他们必须到宁波来打官
司，在这种情况下，该平台只能要求
商家赔偿原告的损失，消费者的维
权行动取得了成功。

商家泄露消费者个人
信息，后果很严重

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接到各种商
业信息的电话或短信，其中如教育
培训、放贷、保险等各类营销极为
精准，给我们增加了许多烦恼，一
些电信诈骗更对我们的财产和人身
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追溯源头，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电商将我们的个
人信息泄露甚至是出售所致。

为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民

法典》 第 1035 条至 1037 条明确规
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
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第
1038条则规定，未经自然人同意，不
得向他人非法提供其个人信息。《民
法典》的这些规定，有利于对电商等
个人信息收集者的行为进行全面规
制，从源头上防范个人信息的泄露。

实际上，对于个人信息的保
护，不仅体现在 《民法典》 上，我
国刑法专门设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对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非
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
为，最高可以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因此，商家对法律一定要有敬畏之
心，切莫以身试法。

商家忽悠式“砍单”，
只要发布就生效

一些商家为了获取利益，常以
低价引诱消费者下单，造成销售火
爆的假象。但买家真的下单成功付
款后，商家会以商品缺货等各种借
口取消订单，或者拖延不发货，商
家的这种单方面“砍单”行为严重
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对此，《民法典》 第 491 条规
定：“当事人一方通过互联网等信
息网络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
合要约条件的，对方选择该商品或
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时合同成
立 ， 但 是 当 事 人 另 有 约 定 的 除
外。”这意味着，在一般情况下，
消费者在电商平台购物时只要提交
订单成功，双方的合同关系就成
立，消费者付了钱，商家就得发
货，不得随意取消订单。

对于商家取消订单、拖延发货
或拒不发货的行为，消费者可以追
究商家的违约责任。当然，凡事都
有例外，如在疫情期间，消费者虽
然提交订单成功，但商家确因疫情
影响不能及时发货，就不构成故意
违约，法律将此现象称作“不可抗
力”，可以免除违约责任的。

（照片与文章内容无关）

网购消费维权，《民法典》怎么说？

近日，余姚法院以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对张某和程某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四个月，并处罚
金 8 万元。

五年前，原籍江西的张某在深
圳做销售时结识了同为销售员的程
某，听说在广西南宁那边卖假冒名
牌皮鞋可以赚钱，两人就动了心，
他们各自凑了一万元，购进了一批
假冒名牌皮鞋，开始沿街叫卖。

他们给这批假冒名牌皮鞋的定
价是每双 299 元到 699 元不等，但
由于生意一直不理想，两人就决定
到浙江试试手气。

张某和程某在浙江“试手”的
第一站是嘉兴。他们在当地找了一
家酒店，租借酒店会议室作为销售
场所。为了取得酒店方信任，张某
还通过网络渠道伪造了工商营业执
照和厂家授权证明。一切准备就绪

后，张某和程某“牛刀小试”，以
展销会的形式销售出 2000 多双假
冒名牌皮鞋。与此同时，他们还通
过微信进行售假。

眼看着“生意”越做越火，张
某和程某又招募了 3 人分别负责销
售和售后。但张某和程某都知道，
自己销售的所谓名牌皮鞋，虽然外
表非常像，但毕竟是假冒的，随时
可能露馅。于是，他们准备了一套
说辞应对顾客的质疑。比如，如果
有顾客质疑“名鞋”为何如此廉
价，他们就以“断码货”来搪塞。
同时，他们还严把“质量关”，只
要有顾客来换鞋子，他们马上就给
换新的，以保证“口碑”。

之后，张某和程某又辗转来到
镇海、余姚，仍然以同样方式借高
档酒店的牌子销售假冒名牌皮鞋。
去年 6 月，张某和程某被余姚工商

部门查获。至此，他们共销售了假
冒名牌皮鞋约 4000 双，获利十余
万元。另外，执法人员在现场还查

扣尚未售出的假冒注册商标皮鞋
1804 双，价值 35.8 万余元。

（姚法）

销售假冒名牌鞋获刑两年四个月

法律在强调维护消费者权益
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对商家等经
营者各种合法利益的保护，在

《民法典》 中，针对一些“消费
者”利用商家的失误，企图获得
不当利益的行为作出了限制。我
们先看一个案例。

2019 年 “ 双 十 一 ” 前 夕 ，
一家水果店在某电商平台打出
28.8 元可购买 2250 千克橙子的
促销信息，引来众多订单，涉及
金额近 700万元。之后，店家发
现自己犯一个致命的错误，误将

“克”标成了“千克”。商家如果
真的按照其打出的价格发货，将
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这是商家
难以承担的。

在上述事件发生后，一些
消费者称，根据相关规定，只
要提交订单成功就视为合同成
立，商家就不得取消订单，那
么，因为商家失误而出现类似

的“天上掉馅饼”情况时，消费
者是不是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薅一
把羊毛呢？

《民法典》 第 147 条规定，
如果商家的行为属于“基于重大
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
权请求法院予以撤销。作为消
费者，须知公平原则和诚信原
则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需要
诚信消费，不能想着钻空子、
薅羊毛，《民法典》 第 985 条规
定：“得利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
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
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
可以明确地说，消费者不能利
用商家的重大失误“薅羊毛”。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商
家打着让消费者“薅羊毛”的
幌 子 促 销 假 冒 伪 劣 产 品 ， 对
此，消费者要擦亮眼睛，不能

“薅羊毛”不成薅了一地“鸡
毛”。 （李人鲲）

消费者不得利用
商家失误“薅羊毛”

今天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随着社会的进步，消费者对

各种霸王条款的警惕性越来越
高，但由于各种原因，霸王条款
还没有完全从生活中消失，有关
部门根据大量的案例分析，总结
了以下几种最常见的霸王条款。

一、本商场有活动最
终解释权

根据我国法律，“本商场有
最终解释权”条款违反了法律强
制性规定，属于无效条款。认定
商场“最终解释权”条款为无效
条款，是因为它违反了 《民法
典》中有关合同中的争议格式条
款的解释原则的强制性规定。对
于合同的条款，只有司法部门依
法享有解释的权利，其解释具有
法律效力，而当事人只能对合同
作出自己的单方理解，其“解
释”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

二、一经办卡，概不退费

按照我国消费者与经营者之
间商品服务合同所遵循的普遍惯
例，除特殊商品和服务外，经营
者均应当承担包换、包退等责
任。原、被告之间约定的服务，
不属于特殊商品和服务，虽然合
同中未予明示，但也应遵循这一
规则。因此，消费者在未获得服
务之前，有权要求退还支付的价
款。一些商家规定的入会费、会
员使用费等不可退还的条款，将
导致消费者在无法获得服务的情
况下也需支付价款的不公平结
果，这等于免除了经营者的义
务。

三、赠品质量问题概
不负责

商品买卖中的“买一赠一”
的赠与，其实是一种附条件的赠

与，即受赠者首先必须购买另一
件商品。根据有关法律，附义务
的赠与，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
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
出售人相同的责任，同时若赠与
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
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四、外带酒水，收取开
瓶费

根据相关法律，格式条款提
供人通过格式条款免除其责任、
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
利的，该条款一律无效。一些酒
店按一定比例强收开瓶费，不仅
违反了民事法律最基本的自愿、
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也侵犯
了消费者享有的“自主选择商品
或者服务”的权利和“公平交
易”的权利。

五、收取消毒餐具工
本费

餐饮服务者具有提供清洁餐
具供顾客使用的义务，在经营者
与消费者对消毒餐具费收取与否
及收取标准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
下，经营者无权向顾客收取该项
费用。

六、酒店停车场免费，
丢失概不负责

停车场是酒店的配套设施，
其运作产生的成本已经分摊在酒
店其他项目的消费上，消费者在
酒店住宿消费支付的费用已经包
括了酒店的停车服务费用，酒店
让游客停车虽然是免费的，但在
法律上，双方之间实际上构成保
管合同关系，因此，旅客在停车
期间，因酒店保管不善造成车辆
毁损、灭失的，酒店应当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 （梅生）

日常生活中
最常见的霸王条款

相关链接之一

专栏文章由北京德恒（宁波）律师事务所提供本版制图 庄豪

（（周建平周建平 摄摄））

相关链接之二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
数据，2020 年全国网
上消费零售额近11.8万
亿元，占全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近三分之一。与
此同时，由于网购消费
者在知情权、个人信息
安全等方面处于弱势地
位，消费维权成为一个
突出的问题。

从今年开始实施的
《民法典》，有公民权利
“使用说明书”之称，其
中对消费者的网络购物
维权也作了更为合理的
规定。


